
中山普萊通訊 110-1130 

1 

稅務新聞 110-1130 

一、 立法院今(30)日三讀通過「稅捐稽徵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二、 買賣成屋應以實際獲利價差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三、 公司申報未分配盈餘減除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須經實際彌補始得列為減項。 

四、 「宅經濟」崛起！網路賣家每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者，應辦理稅籍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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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院今(30)日三讀通過「稅捐稽徵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為適切保護納稅義務人權益，簡化稽徵程序，保障國家債權並切合實務需要，財

政部擬具「稅捐稽徵法」(下稱本法)部分條文修法案，在朝野立委共識下，今(30)日

經立法院第 10屆第 4會期第 11次會議三讀通過，除修正條文第 20條施行日期由行政

院定之，其餘修正條文將俟總統公布後施行。 

財政部說明本法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第 19條，稅捐稽徵機關按申報資料核定案件之核定稅額通知書得採公告送達，

免個別填具及送達，以節省徵納雙方成本。 

二、修正第 20條，滯納金加徵方式由「每逾 2日」修正為「每逾 3日」按滯納數額加

徵 1%，總加徵率由 15%降為 10%，以確保稅收兼顧納稅義務人權益；本修正條文施

行日期，依修正條文第 51條規定，由行政院定之。 

三、修正第 21條，增訂核課期間時效不完成事由。 

四、修正第 23條，96年 3月 5日前已移送執行尚未終結重大欠稅案件之執行期間，延

長 10年至 121年 3月 4日。 

五、修正第 24條，對於妨害稅捐執行之欠稅案件，稅捐稽徵機關聲請假扣押時點由「欠

繳應納稅捐」修正為「法定繳納期間屆滿(自繳案件)或繳納通知文書送達後(核定

開徵或補徵案件)」；並增訂準用民法第 242條至第 245條及信託法第 6條至第 7

條代位權及撤銷權相關規定，以確保稅捐債權。 

六、增訂第 26條之 1，定明得申請加計利息分期繳納稅捐之情形。 

七、修正第 28條，因納稅義務人錯誤致溢繳稅款申請退稅期間，由「5年」修正為「10

年」；因政府機關錯誤者，由「無期限」修正為「15 年」，本條文修正前因政府

機關錯誤致溢繳稅款案件，申請退稅期間，自本法修正施行日起算 15年；新增明

知無納稅義務，違反稅法或其他法律規定而為繳納之款項，例如為向銀行詐貸虛

增營業額所繳納之相關稅款，不得請求返還。 

八、修正第 39條，繳納復查決定應納稅額得暫緩移送執行之金額比例，由「半數」調

降為「1/3」。 

九、修正第 41條，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之刑事罰金，由新臺幣(下同)「6萬元以下」

提高為「1,000萬元以下」，並增訂個人逃漏稅額在 1,000萬元以上、營利事業在

5,000萬元以上者，加重處罰，「處 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1,000萬元

以上 1億元以下罰金」，以有效遏止逃漏，維護租稅公平。 

十、修正第 43 條，教唆或幫助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之刑事罰金，由「6 萬元以下」

提高為「100萬元以下」。 

十一、修正第 44條，營利事業未依規定給與、取得或保存憑證之處罰，由按查明認定

總額「處 5%」修正為「處 5%以下」，保留適用彈性。 

十二、修正第 49條，「滯報金」及「怠報金」比照「罰鍰」，不適用稅捐優先與關於

行政救濟及分期繳納加計利息之規定。 

十三、增訂第 49 條之 1，新增檢舉獎金核發、標準及領取資格限制，以劃一檢舉逃漏

稅核發檢舉獎金相關規定，避免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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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配合本法第 19 條及第 26 條之 1 授權規定，該部將於本法修

正公布後，辦理「稅捐稽徵機關辦理核定稅額通知書公告送達辦法」草案及「納稅義

務人申請加計利息分期繳納稅捐辦法」草案之預告作業、配合同法第 44條修正違反憑

證義務罰鍰計算方式，修正發布「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及依同法

第 51條規定陳報行政院核定同法第 20條滯納金加徵方式之施行日期。 

  財政部表示，本次修法兼顧保障納稅義務人權益與國家租稅債權，維護租稅公平，

該部將於本法修正公布後加強宣導，俾利各界充分瞭解。 

新聞稿聯絡人：林科長寶全 

聯絡電話：02-2322-8193 

發布日期：110-11-3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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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買賣成屋應以實際獲利價差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近年房市交易熱絡，許多賣方紛紛獲利了結，

該分局提醒如有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應優先以實際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相

關必要費用後之餘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申報納稅。 

    該分局近期執行不動產專案查核時，發現有一民眾出售 102年度取得之房地，屬

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惟申報時逕以出售當年度房屋評定現值計算財產交易所得 19萬餘

元。經該分局輔導所得人依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7類規定，以實際成交價額重新

計算財產交易所得，該民眾提示相關資料後重新計算財產交易所得 330萬餘元，並於

計算後自行補繳 64萬餘元。 

    該分局近一步說明，雖然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會先輔導所得人自動補報繳，如所得

人於期限內自行補報繳即可依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1第 1項第 1款規定免予處罰。惟

該自行補繳稅額不但需加計利息外，還得以現金臨櫃繳納，不能以信用卡等多元方式

繳納，亦不得申請分期，請民眾多加留意。 

    該分局最後呼籲，自 109年 12月起，轉讓預售屋及成屋買賣已列入專案查核，請

民眾轉讓預售屋或出售成屋時，應以實際獲利價差申報財產交易所得，勿心存僥倖，

不申報財產交易所得或逕以房屋評定現值標準申報，以免遭查獲補稅處罰，得不償失。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

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彰化分局綜所稅課謝先生 

聯絡電話：04-7274325轉 203 

發布日期：110-11-3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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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申報未分配盈餘減除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須經實際彌補始得列為減項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第 2項第 1款規定，公司申報未

分配盈餘減除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時，除帳載有累積虧損外，按公司法第 20條規定，

須將虧損撥補議案，提請股東同意或股東常會承認，始得列為該所得年度未分配盈餘

之減除項目。 

    該局舉例說明，轄內甲公司申報 107年度未分配盈餘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稅

後純損 100萬元，嗣經查得漏報 107年度營業收入 200萬元，致漏報稅後純益 160萬

元，經核定 107年度未分配盈餘 60萬元及加徵 5%營利事業所得稅稅額 3萬元(=60萬

元×稅率 5%)並處以罰鍰。惟甲公司主張其 106年度資產負債表帳載累積虧損尚有 100

萬餘元，欲以經核定之 107年度未分配盈餘 60萬元彌補之，經該局審核以其 108年股

東會議事錄決議事項並未有彌補虧損，自不得列為當期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甲公

司漏報稅後純益之違章事證明確。 

    該局提醒，所稱「彌補以往年度虧損」，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48條之 10第 1

項規定，係指營利事業以當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實際彌補」其截至上一年度決算日止，

依商業會計法、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編製財務報告規定處理之待彌補虧損數

額，並非僅以帳載有以往年度虧損即可，尚應有實際彌補之行為，始得核認。 

    營利事業如仍有不明瞭之處，可至該局網站(綱址為 https://www.ntbna.gov.tw) 

查詢相關法令或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該局將竭誠提供詳細諮詢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孫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340 

發布日期：110-11-3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https://www.ntbn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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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宅經濟」崛起！網路賣家每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者，應辦理稅籍登記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個人以營利為目的，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當月銷

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銷售貨物達新臺幣(下同)8萬元或銷售勞務達 4萬元】，應於次

月月底前向國稅局申請稅籍登記。 

    該局說明，電商雙 11購物活動火熱開打，各網路電商平台促銷活動持續不斷，網

路賣家「當月銷售額」如未達營業稅起徵點，得暫免向國稅局申請稅籍登記，若「當

月銷售額」達起徵點，就必須立即向國稅局申請稅籍登記。而完成稅籍登記之營業人，

如每月銷售額未達 20萬元者，由國稅局按每季銷售額乘以稅率 1%發單課徵營業稅；如

銷售額達 20萬元以上，應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並報繳營業稅。 

該局舉例說明如下： 

  例 1:張君於 110年間透過蝦皮網站銷售各式汽、機車零件百貨，110年 1至 4月間

銷售額分別為 30,000元、50,000元、100,000元、120,000元 ，因 3月份銷

售額已達起徵點（80,000元），應於 4月底前申請稅籍登記，並自 3月份起按

每季銷售額乘以稅率 1%發單課徵營業稅。 

  例 2:李君於 110年間透過奇摩網站銷售各式電腦手機配件，110年 1至 4月間銷售

額分別為 20,000元、70,000元、330,000元、350,000元，因 3月份銷售額已

達起徵點（80,000元），應於 4月底前申請稅籍登記 ，並依規定開立統一發

票交付買受人並報繳營業稅。 

  例 3:吳君於 110年間透過 8591寶物交易網網站提供代客練功服務，110年 1至 4月

間銷售額分別為 30,000元、50,000元、100,000元、120,000 元，因 2月份銷

售額已達銷售勞務起徵點 40,000元，應於 3月底前申請稅籍登記，並自 2月份

起按每季銷售額乘以稅率 1%發單課徵營業稅 。 

  例 4:王君於 110年間透過 i7391輕鬆交易網網站銷售虛擬寶物、遊戲貨幣，110年 1

至 4月間銷售額分別為 30,000元、50,000元、300,000元、350,000元，因 2

月份銷售額已達銷售勞務起徵點 40,000元，應於 3月底前申請稅籍登記，並依

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並報繳營業稅。 

    該局最後提醒，考量網路銷售業者之交易特性，須透過結算才能確定銷售額，故

當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之「次月月底前」，應自行向國稅局辦理稅籍登記並依法

課徵營業稅，以免受罰。 

提供單位：鳳山分局 聯絡人：陳松穗分局長 聯絡電話：(07)7404001分機 5800 

撰稿人：林家賢     聯絡電話：(07)7404001分機 5958 

發布日期：110-11-3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